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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委员会  

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  

第五十五届会议  

议程项目 3 

司法、法治和民主 

本戈亚先生、德科先生、艾德先生、吉塞先生、  

汉普森女士、奥康纳女士、朴先生、皮涅伊罗  

先生、萨塔尔先生、索拉布吉先生、伊默尔先  

生、横田洋三先生和泽鲁居伊女士：决议草案  

2003/……   刑满释放者遭歧视问题  

 增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  

 注意到罪犯在服完刑期后以及在以其他形式遭到刑事惩处后重返社会，  

 回顾《世界人权宣言》第二条规定，人人有资格享受《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

和自由，而不分任何差别，  

 注意到 1990 年 12 月 14 日第 45/111 号决议所附的《囚犯待遇基本原则》第 5

条规定，除了监禁显然所需的那些限制外，所有囚犯均应享有《世界人权宣言》和

囚犯所在国加入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

际公约》及其《任择议定书》所规定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以及联合国其它公约所规

定的其他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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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囚犯待遇基本原则》第 10 条规定，应在社区和社会机构的参与和帮助

下，并在适当顾及受害者利益的前提下，创造有利的条件，使刑满释放人员得以在

尽可能最好的可能条件下重返社会，  

 还考虑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五条保障公民应在不受无理

限制的情况下，有权利和机会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公共事务，并在真正

的定期的选举中投票和当选，  

 注意到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四条中，各缔约国承认，在对

各国依据《公约》而规定的这些权利的享有方面，国家对此等权利只能加以同这些

权利的性质不相违背而且只是为了促进民主社会中的总的福利的目的的法律所确

定的限制，  

 还注意到《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一条和第五条禁止通过区别对

待而取消或损害政治权利，尤其是根据普遍平等投票权参与选举和投票的权利，  

 令关注的是，一些国家允许对刑满释放者进行正式或非正式歧视，例如剥夺其

投票权，并使其不能与其他人一样享受本可协助这些人与社会重新融合的基本经济

福利和社会福利(例如公共住房、获得私人住房的机会、政府教育补贴、政府福利金、

就业机会等)以及其他类福利，  

 特别令人关注的是，从历史上来看，如果穷人和少数民族成员在刑满释放后因

曾服过刑而遭歧视，这些歧视行为有时可能会使穷人和少数民族成员犯罪人数过

多，进而使其沦入贫困、歧视和越来越边缘化的恶化循环，  

 注意到由于少数民族在狱犯人过多，剥夺其投票权不仅使这批人无法参与选举，

而且还可能引致一国或一政治单元中整个少数种族或族群投票实力的减弱或丧失， 

 还注意到 1990 年 12 月 14 日大会第 45/110 号决议所附的《联合国非拘禁措施

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东京规则》)的规定，尤其是，第 12 条第 2 款规定，需遵守

的条件应切实可靠、明确，条件数目尽可能少，其目的应是减少罪犯重新染上犯罪

行为的可能性，并应是增加他们重返社会的机会，同时考虑到受害者的需要，  

 担心的是，如果犯人自认为出狱后会纯因有犯罪记录而找不到工作，他们就会

不太愿意在狱中提高劳动技术，这可能影响到实现刑法系统犯人改造和培训、使犯

人在刑满释放后不再度犯罪以及推动刑满释放者顺利获得令人满意的就业机会等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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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敦促各国铭记相关的国际人权标准，审查犯人在刑满释放后的待遇情况，

并停止对这些人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歧视行为；  

 2.  请求由司法问题会期工作组审查这一问题，并建议可收集何种信息以更好

地了解犯人在刑满释放后遭到歧视的程度以及在这类情况下适用的有关国际人权

标准；  

 3.  决定在其题为“防止歧视”的议程项目 5 下继续审议这一问题。  

 

--  --  --  --  -- 

 


